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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建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书

沈阳市苏家电区人民政府

让地块基本信息

块坐落于中央大街东雪松路北,四 至范围:东至用地

雪松路北侧规划绿线,西至申央大街东侧规划绿线,

规划路南侧 路红线,用 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(R2),

93018平方米。供地程序按国家 目关法律规定公开进

体内容以自然资源部门与乙方签订的 《国有建设用地

合同》为准。

约原则

责监督和管理乙方履行相关义务。乙方同意履行出让

主体项目建设与竞建内容的同步设计、同步审批、同

步验收、同步交付等义 ,房地产主体项目分期建设

容须与项目一期同步完成。

当依本协议约定及 《沈阳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代 (竞 )

办法》规定全面如约履行竞建条件义务。

建内容

意按照地块内产权无偿移交政府政策性租赁住房面

结果履行如下义务,并 由甲方负责监督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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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

根据土地出让竞拍结果,需建设地块内产权无偿移交

租赁住房面积 (计入规划容积率):不低于__平方

配建租赁住房要求详见《关于配建租赁住房的若干意

辶[2020]11号 ),并与甲方签订《租赁住房配建协议》。

管措施

权依本协议约定的标准及开发建设监管要求,对与本

项工作,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设计、质量、安全、工期、

行监督、检查、 旨导与协调。甲方指定项目主管单位

并根据建设进度出具认定文件,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审

施工许可手续办理

根据前款约定,按照建设时序安排,同步办理施工许

建设施尚未开工前,本项目用地商品住宅部分总建筑

为限制办理施工许可手续部分,经 甲方认定待竞建设

续核发限制办理部分施工许可手续。

住宅预 (销 )售办理

用地商品住宅部分总建筑面积的 10%为 限制销售部

认定待竞建设施达标后核发限制销售部分住宅预(销 )

联合验收

用地商品住宅部分总建筑面积的 10%为 限制联合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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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竞建项目完成规划核实或区政府组织行业主管

,|竞建设施达标后对限制 、理部分联合验收。

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,自 乙方竞得项目地块土地

效;至本协议各项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。

尽事宜,各方可就相关事宜达成补充协议,补充

有同等效力。

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,甲 乙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

一方均可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式 【8】 份,甲 乙双方各执 【2】 份,自 然资源部

门、房产部门和监管部门各留存 【1】 份。每份
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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